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注销芦淞区三三一便民药房
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的公告

为加强药品经营企业监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六）项和《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第（五）项之规定，芦淞区三三一便民药房主动提出注销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，现依法予以注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09月25日

附件：依法被注销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的企业名单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注册地址
	企业
负责人
	质量
负责人
	许可证编号
	发证日期
	有效日期

	1
	芦淞区三三一便民药房
	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职工医院门诊楼
	彭维云
	刑  威
	湘BD7330122
	2014-10-25
	2019-10-26


